桂林市本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使用权公开

出让地价评估意见（试行）（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地价评估管理，提高土地利用质量和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8〕4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34号）（以下简称《分类指南》）等文件制定本意见。
一、本意见适用于桂林市象山区、秀峰区、叠彩区、七星区、雁山区辖区范围内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地价评估。
二、本意见所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地价，是指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以下简称“招拍挂出让”），并根据规划条件对照《分类指南》标准划分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科研用地、文化用地、教育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含医美用地）、社会福利用地，但不包括机关团体用地】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三、土地出让前，应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对行业类别、营利性质（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等事项的审查认定意见。规划条件下达时，规划用地性质应明确至《分类指南》三级类，规划条件与《分类指南》无直接对应类型的，应研究确定对应土地三级类的类型，必要时可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四、地价评估方法在遵循《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号）等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应根据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特征进行公正、客观的评估，相关意见如下：

（一）地价评估时，应至少选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地价测算，且须包括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中的一种方法，以及成本逼近法、公示地价系数修正法中的一种方法。评估取值采取权重占比的方式，当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进行评估时，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剩余法的权重之和占比不应低于60%；

（二）桂林市本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使用权基础地价：

1.地价内涵：
（1）估价期日：2024年6月30日

（2）土地使用年限：50年

（3）容积率：1.5

（4）对应的土地开发程度：宗地红线外“五通”（通路、通电、通供水、通排水、通讯），宗地红线内“场地平整”。

（5）地价表现形式：地面价。

（6）土地级别范围参照我市现行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的界定标准执行。

（7）地价修正体系参照我市现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一类）基准地价修正体系。

2.桂林市本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基础地价
评估机构在进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时，最终的评估结果应不低于下表所列各土地级别对应的基础地价。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使用权基础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用地类型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教育用地
	3150
	2445
	1796
	1095
	710

	医疗卫生用地
	2868
	2233
	1646
	996
	658

	科研用地
	2699
	2065
	1497
	970
	617

	社会福利用地
	2419
	1852
	1347
	900
	600

	  文化用地
	2442
	1894
	1407
	910
	600

	体育用地
	2442
	1894
	1407
	910
	600


五、本意见仅限于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时涉及的地价评估，不适用于意见印发实施日期之前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的土地使用权价格评估。协议出让的地价评估可参照本意见实施。
六、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
